
中国有句谚语：“诚信无价”。当诚信被作为一种精神来解

释时，是无法计量其价值的。诚信在审计契约的交易中，存在

着无形的价值。本文拟对审计关系中的诚信价值作以下探析。

一、诚信的传递效应

在审计关系中，诚信是可以传递的，其载体就是作为审计

对象的会计报表。如果此处不考虑会计与审计本身的技术原

因，单从诚信角度看，诚信是可以借助会计报表及审计报告传

递的。但在以下两种前提下，诚信通过会计报表及审计报告传

递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第一种前提是，会计人员及经理人诚信，编制出了可靠的

会计报表。审计人在审计会计报表时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

诚信，勤勉地实施审计作业，则被审计人的诚信无疑可以传递

给审计委托人。二是不诚信（也可以视为“负诚信”），未勤勉地

实施审计作业。不诚信的审计人可以选择“偷懒”，通过简化审

计程序以节约履约费用，但其找不到足够的理由去证明会计

人员与经理人不诚实以及会计报表不公允。如果缺乏证据地

对会计人员及经理人进行指责，则会引起企业管理层的不满，

进而会使审计委托人对审计人产生不公正或技术能力存在缺

陷的印象，甚至可能引起对审计人的解聘。正是源于这种压

力，理性的审计人一般不会无端地做出不利于被审计人的结

论。因此，可以断言，被审计人的诚信总是可以传递给审计委托

人的。

第二种前提是，会计人员及经理人不诚信，编制出了不可

靠的会计报表。在此种前提下，审计人在审计会计报表时，也

可能有诚信与不诚信两种情况。在诚信的情况下，审计人出具

了否定意见或拒绝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将自身的诚信传递

给了审计委托人；在不诚信的情况下，审计人可能出具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或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然而审计委托人接受了

审计人的不诚信的意见，因为他认为审计人是可信的。在这场

道德交易中，审计委托人可能为此付出代价———经济上的损

失，由于被审计人与审计人的不诚信被揭发存在相当的滞后

性与较低的概率，因此只有在不诚信被揭发后审计委托人以

及第三方受害人才可能获得一定的补偿。

总之，只要被审计人或审计人中的一方是诚信的，则此时

审计意见将是可靠的，审计委托人将得到会计报表及审计报

告中传递的诚信；而在被审计人与审计人双方都不诚信时，审

计委托人将得不到会计报表及审计报告中传递的诚信，此时

坚持诚信的审计委托人将会受骗。

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审计委托人只有“诚信”而没有“不

诚信”？原因在于，审计委托人在与审计人签订审计契约时，他

假定“审计人是诚信的”，否则他不会委托审计人实施审计；同

时，他假定“被审计人是不诚信的”，否则他也不会委托审计人

实施审计。对于被审计人，审计委托人存在矛盾的心态：相信

你，才会交付财产由你去经营；不相信你，才会请审计人来监督。

二、诚信的价值分析

诚信在一定程度上等价于名誉。诚信的人因为个人的名

誉而容易获得与其他人的经济交往机会，其个人财富会随着

名誉的提高而增加。诚信既可以增加一个会计师事务所的业

务收入，同样也可以减少一个会计师事务所的交易费用。一个

审计人如果能够在审计市场中保持良好的诚信，则意味着其

可以在竞争中获得财务利益上的“双赢”（增加收入与减少费

用）。这种关系可以用下图表示（假定审计客户的规模等因素

不变）：

审计关系中的诚信价值分析

西 北 大 学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冯均科渊博 士 生 导 师 冤

【摘要】本文详细阐述了审计关系中诚信的传递效应，并对诚信与负诚信在审计关系中的价值作了分析，指出审计关

系存在的基础是诚信，诚信才是注册会计师的立业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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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纵轴 OP表示一个会计师事务所的年度总收入

水平；横轴 OT表示一个会计师事务所为某客户持续执业的

年数；HR曲线是高诚信度收费曲线；NAR曲线是正常平均

收费曲线；NR曲线是正常收费曲线；AC曲线是平均审计成

本曲线；NC曲线是正常交易成本曲线；HC曲线是高诚信交

易成本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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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高度诚信条件下的交易成本（HC）总是低于正常的

交易成本（NC），而总收入（HR）总是高于正常的总收入

（NR）。随着时间的逐年推后，相关的两对总收入线、交易成

本线之间的距离不断扩大，表明诚信可以快速增加会计师事

务所的净收益。这就是一个会计师事务所的诚信价值。

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交易成本线呈下降趋势，而收入线

在下降之后又呈上升趋势。理由很简单，一个初次为该客户执

业的会计师事务所与一个已连续执业五年的会计师事务所相

比，针对审计项目的交易费用有着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来源于

“学习成本”与制度建设费用、内部组织机制磨合费用等因素。

连续多年受聘的会计师事务所，由于良好声誉的无形影响力，

长期合作的默契关系，收费数额比初次审计的同一规模的会

计师事务所自然要高一些。而声誉较高的会计师事务所比一

般的会计师事务所获得了更高的收费，随着时间的延长，这种

差异还会加剧。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四大”国际会计师

事务所不仅比一般的会计师事务所收费高，而且更容易获得

审计业务。在这里，审计委托人相信“四大”有更高的声望（其

中包含了对诚信的评判）。

在一个讲究诚信的环境里，“君子协议”式的简单契约也

可以取代繁复的书面契约，以人情为主导的观念超越了经济

上的讨价还价，尽管契约双方未必平等，但交易费用是很低

的。在法制社会中，契约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为了减少事后

纠纷，人们宁可为书面契约花去一笔交易费用，以防止未来的

权益损失。这时，契约成为一种约束工具，而诚信本身的意义

似乎已经很小，其实正如前述，诚信甚至比契约更重要，这就

是诚信的真正价值。

三、负诚信的价值分析

1. 被审计人诚信下的审计人不诚信。从交易费用角度

看，如果被审计人诚信而审计人不诚信，则审计人可能需要为

不诚信付出代价。问题是，审计人的不诚信只是建立在“偷懒”

基础上，被审计人的诚信反倒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审计人的

不诚信，甚至使审计本身失去意义。即，如果所有被审计人都

是诚信的，甚至可以不需要审计；审计只是在心理上起强化投

资者信心的作用。

当被审计人诚信时，审计人的不诚信是不易被察觉的。被

审计人的诚信需要靠审计人来监督，而审计委托人无法胜任

对审计人的实时监督，社会公众更无机会揭发审计人的这种

不诚实。因而社会就会给注册会计师行业以压力，使其将外部

监督内部化，如通过行业内的同业互查和协会监管，解决审计

人不诚信的深层次问题。如果内部监督问题未解决好，审计人

的不诚信所得到的价值正是由于其“偷懒”行为而少提供服务

的价值。尽管审计人的不诚信并未对社会造成危害，但其危及

审计职业的存在，这将是一个重要问题。

2. 被审计人不诚信下的审计人诚信。这引发的一个问题

是，如果诚实的审计人因职务疏忽而在事实上误导了第三者，

那么其是否应承担责任？目前审计界一般都要求被审计单位

的管理当局在被审计时做出承诺，保证本单位提供给审计人

员的会计资料符合国家法律及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并且不

存在“重大的错误和遗漏”。这意味着，被审计人承诺自己是诚

实的，而诚实的审计人因为相信这种承诺，可能在没有进行

必要的充分测试的条件下发表了无保留审计意见。如果被审

计人并不诚实，会计报表中实际上包含了重大错报、漏报，这

将使诚实的审计委托人受骗。此时，审计人就会将“管理当局

声明”视为证据，为自己推脱责任。在整个审计关系中，审计人

将以受害者的身份向另一个受害者———审计委托人陈述事

由，以便获得理解。审计人会告知审计委托人，自己遵守了审

计准则，即使会计报表中存在错报、漏报也可以不承担法律

责任。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审计标准说明书》第 16号

规定，即使遵照审计准则实施的审计也是存在局限性的，因

而不应将审计当作发现全部错误与不合法事项的完全保障；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在《国际审计准则———财务报表审计的目的

和范围》中也指出，由于审计的检验性质和其他固有的限制

加上任何内部控制制度所固有的限制，就难免会有某些重要

的反映失实可能依然未被发现的风险。由此可见，对于诚实的

审计人，其所应承担的责任是有限的；审计人的诚信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削弱被审计人不诚实带来的风险，相对降低交易

费用。

3. 被审计人不诚信下的审计人不诚信。如果被审计人不

诚信，审计人也不诚信，可能的结果有两种：一是合谋，二是有

意不报被审计人的重大错报、漏报事项。对此，尽管被审计人

应负“管理责任”，审计人应负“审计责任”，一旦被审计企业破

产，受损害的审计委托人以及第三者都可能向审计人要求赔

偿，审计人将可能承担很高的交易费用。这种交易费用包括：

会计师事务所支付的赔偿；合伙人个人在无限责任制度构架

下分担的赔偿；会计师事务所承担的应诉费用；会计师事务所

客户流失以及声誉损失的价值等等。

在一些特定条件下，会计师事务所将面临被解散或注册

会计师面临被吊销执业证书等“退出”行业的威胁，这是一个

不易确定的交易成本。审计失败会被广泛宣扬，不仅犯错误的

个人将承担声誉的损失，其合伙人和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同

行也同样如此。单独惩罚犯错误的注册会计师不是一个有效

的约束方法。社会公众改变态度，对注册会计师行业不信任进

而加强对行业内部的监管，也可以间接地约束审计人。如果因

为个别审计人的不诚信而危及整个行业的发展，那么这种不

诚信的损失将是无法估量的。

总之，审计关系存在的基础是诚信。诚信使审计关系在商

业利益之外得到一种精神安抚，进而形成一种资产，变为形

成商业利益的一个源泉；负诚信在近期获得较小利益之后，将

发生远期较大利益的损失，因而诚信才是注册会计师的立业

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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